
最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以案促改心得体会
(汇总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以案促改心得体会篇一

一是成立宅基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2月，猫洞乡召开
农村乱占耕地暨土地整改卫片执法工作安排部署会，成立猫
洞乡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巡查组和
审批组，巡察组组长为村管站负责人，成员为村管站全体成
员，审批组组长为农业服务中心分管领导，副组长为农业服
务中心负责人、国土所负责人，成员为农业服务中心、国土
所全体成员，农业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国土所一名工作
人员组成相关证件办理人员。

二是落实工作包保责任制。全乡各村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切实把思想认识
和行动统一起来，严格落实中央六严禁八不准要求，严厉打
击违法占耕行为，确保我乡不新增一例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设立农村宅基地类清查管理专班、非农村宅基地类清查管理
专班、网格包保专班、日常巡查监管专班、综合整治专班、
追责问题专班。各专班之间密切配合，认真履责，因工作推
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导致出现新增违法乱占耕地建房的。
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另外坚持疏导结合，猫洞乡农村
宅基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月召开两次
会议对农村宅基地管理审批工作进行研究，并报乡党委会议
审批。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猫洞乡农业服务中心联合相关站股，将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和省“十个一律”规定印发张
贴到每家每户，落实党中央、省、市对“新增乱占耕地建房
零容忍”的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反馈严肃处理，确保村民了
解农村宅基地审批相关要求，严守耕地红线。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以案促改心得体会篇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浙政发
〔20xx〕47号）、省土壤和固废办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壤、地
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20xx年工作计划》（浙土壤办
〔20xx〕2号）和台州市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任
务的通知》（台土防治办〔20xx〕7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做
好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确保按期完成上级下达的
各项任务和目标，结合我市实际和上一阶段工作成果，特制
定本技术方案。

根据20xx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实施成果，以保障农产
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为出发点，加强分类管控，精准施策，
确保实现20xx年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以上，有
效降低农产品污染风险，实现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一）推进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根据全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结果，全面落实农用地
土壤优先保护、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要求。20xx年11月底前，
配合自然资源部门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
本农田，依法实行严格保护。

（二）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



应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强化已采取安全利用措
施的耕地和水稻、小麦等协同监测，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变更
及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变化等情况，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
别动态调整。

（三）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督查指导，形成一批易推广、
成本低、效果好的农田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技术模式，完成省
级下达的安全利用和分类管控任务。

（一）种植结构优化及调整

试行“正负面”作物清单制度，引导农户科学布局，鼓励高
粱、油菜、大豆、玉米等相对低风险粮油作物替代芋艿、生
姜、水稻等相对高风险作物种植。受污染地块早稻品种选用
中早39，晚稻品种选用甬优1540。

（二）水稻种植安全利用措施

在水稻播种前、收获后撒施土壤调理剂120kg/亩，降低土
壤ph。对水稻喷施叶面阻控剂，用量为0.5l/亩，共使用3次，
相关安全利用物资通过政府采购免费发放到安全利用区域水
稻种植户。病虫草害防治：病虫防治要根据病虫发生情况进
行，主要病虫为螟虫、稻飞虱、纵卷叶螟、纹枯病、稻曲病
为主。防治螟虫用锐劲特防治；纵卷叶螟用阿维毒死蜱、康
宽、垄歌、稻腾等农药；稻飞虱用烯啶。吡蚜酮、吡虫啉、
蚜虱净防治；纹枯病、稻曲病用井冈蜡芽菌、翠苗、拿敌稳
防治。除虫防病用药量，要根据叶面积指数大小、药成分含
量，决定用量多少。兑水量保证在40~55kg以上，以提高防
治效果。

（三）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深入实施种植业“肥药双控”工作，全面推进测土配方施肥
工程和绿色防控技术，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应用土壤环境改良技术、肥水综合调控措施改善土壤
环境，重金属镉、铅总量较实施前有效下降，推进农业清洁
化种植，提升土壤环境容量和抗风险能力。

（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监测

加强食用农产品协同调查，在安全利用区域内建立常态化的
土壤环境和食用农产品特征污染物的监测和评价体系，健全
监测网络建设，及时掌握受污染耕地种植利用现状和水稻种
植区域稻谷达标率，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稻收获前
取植株样品分析籽粒中重金属含量，并按照相关超标粮食处
置管理办法处置。根据《台州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严格
管控任务实施评估验收方法（试行）》（台土防治办
〔20xx〕4号）要求，开展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评估和
核算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对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
成立临海市土壤污染防治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及
时与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各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工作。

（二）加大资金保障

我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土壤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用于保障土壤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调查评估、
检测分析、治理示范等工作的资金需求。市级要建立健全政
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积极对接省土壤污染治理
资金扶持政策，结合实际配套地方财政资金扶持。



（三）强化科技支撑

构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与高校、
科研院所农田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
挥在我市开展研究的各科研院校的技术优势，积极引进推广
应用先进适用的安全利用技术，整建推进全市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工作。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以案促改心得体会篇三

为持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要求，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增强村民耕地
保护观念，汝南县王岗镇不断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开展多
项宣传活动，为全镇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

及时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议，认真学习省、市、县关于开展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的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
定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做到任务到
人，责任到人，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要求包村干
部对辖区乱占耕地建房及相关用地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形成
专项整治工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强化监管，加强
日常巡查监管，及时发现和制止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需要从思想上纠正错误观念，强化
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强化源头防控。线上，充分利用村民
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广泛宣传相关整治案例、耕地“非农
化”相关条例等内容。线下，通过张贴宣传横幅、印刷墙体
宣传标语、村级广播等形式广泛宣传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
不准”及相关耕地保护政策。

组织党员干部入户宣传政策、召开党员群众大会等方式加强
政策宣传讲解，充分利用宣传车，每天轮回播放“八不准”
音频，确保全覆盖，各村“两委”班子成员组成宣传队，走



村串巷讲解禁止乱占耕地建房相关内容，不断扩大宣传范围，
提高群众知晓率，营造制止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高压氛围，对
有违法倾向者形成强有力震慑作用。

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印发宣传彩页3000余份，张贴海报500余
张，悬挂条幅50余条，印刷墙体标语100余条，出动宣传车20
余辆次，确保宣传活动实现全覆盖，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

文档为doc格式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以案促改心得体会篇四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的各项决策部
署和省、市、区有关要求，切实加强我乡耕地保护，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占用耕地建房行为，确保耕地总量平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以及中央和省、市、
区的有关要求，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进一步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
“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依法
依规处置存量问题，全力抓实我乡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工作。

按照“保护耕地，遏制新增；分类处置，有序推进；突出重
点，落实责任；保障权益，确保稳定”要求，重点围绕20xx
年以来我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情况，坚决遏制住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乱象和依法依规处置好存量问题，全力确保乱占耕地
建房问题无新增和省下发我乡疑似图斑得到全面整改销号。

整治范围为20xx年以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内容包括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强占多占耕地建房、买卖或流转耕地
违法建房、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房、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
建房、违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非法出售占用
耕地建的房屋、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等违反国家“八不
准”规定的行为。同时，在整治工作开展期间要严格落实耕
地保护“八不准”（不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不准强占
多占耕地建房；不准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不准在承包
耕地上违法建房；不准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不准违反
“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不准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
的房屋；不准违法审批占用耕地建房）和“十个一律”（违
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一律依法拆除，限期恢复耕种条件；
强占多占耕地建房、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违反“一
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一律按照非法占地依法处罚；
买卖、流转耕地违法建房，一律实行“双惩处”，既追究转
让方责任，又追究受让方责任；非法出售占用耕地建的房屋，
一律不予登记，对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行为依法处理；违法审
批占用耕地建房，一律实行“双追究”，既追究违法审批者
的责任，又依法追究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行为；“八不准”之
外的其他乱占耕地建房，一律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国家公职
人员参与违法占用耕地建房，坚决依法依规给予处分；乱占
耕地建房涉嫌犯罪，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听制止顶风
违法，一律从严处罚和问责；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监管执法
不力，一律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责任）要求，特别是对20xx
年7月3日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后，
对新增的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零容忍”，凡发现新增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一律按顶风违法从严处理。

为确保我乡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处置整治工作有效开展，
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特成立六盘水市水城区新街乡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处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业务指导、公益诉讼、现场维稳、追
责问责等5个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国土资源所。

（一）要高度重视抓落实。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是是守牢耕地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是
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蔓延势头、保障群众合理建房的迫切
需要。各村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的
通知》《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遏制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上来，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力量，
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全面摸清
存量，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二）要强化责任抓落实。领导小组各副组长要按照“管行
业管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聚
焦省下发的疑似图斑，切实加强对所分管领域涉及违法占用
耕地建房问题的督促处置。业务指导组要将各村明确包保责
任人，落实好包保责任，指导好和督促好各村依法依规将乱
占耕地建房及省下发疑似图斑问题处置整治到位。各村、各
单位要严格按照“一把手负总责、制定包保方案，建立整治
台账，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全面抓实乱占耕地建房及省下
发疑似图斑问题整治；同时，要立即成立巡查处置专班，每
天对所辖区域开展巡查排查，并同步做好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八不准”“十个一律”等相关政策宣传，一旦发现违法
占用耕地建房线索，经核实并确认的，一律以“零容忍”的
态度依法依规坚决拆除或采取动员违法群众自愿自行的方式
限时拆除，并及时将整治情况上报系统，确保全部“清零”。
农村公共设施、公益和产业等项目，要对接主管部门和涉及
平台公司，要强化项目合法用地监管，对本部门和本行业领



域内的违法占用耕地的情况，特别是省下发的疑似图斑，要
采取有力措施开展整治，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真
正整治一项销号一项。

（三）要形成合力抓落实。各村、各单位、各驻新街乡企业
要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指导下，结合自身职责，密切配
合，形成联动，扎实开展好宣传发动、矛盾化解、法律服务、
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严防推诿扯皮、踢皮球等现象发生。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村、各单位、各工作组工作开展情况，
实行“一日一调度、一天一通报”，并将当日数据汇总后报
乡委乡政府。同时，各村务必于20xx年11月26日前将本村整
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包组方案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以案促改心得体会篇五

作为耕地保护中的唯一税种,耕地占用税并没有发挥相应的耕
地占用行为约束作用和转移支付作用,这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是重要原因。下文是北京市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欢迎阅读!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本办法的
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三条 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规定如下：

(一)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为每平方米45元;

(二)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区、怀柔区、平谷区为每平方
米42元;



(三)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密云县为每平方米40元;

(四)延庆县为每平方米35元。

第四条 占用基本农田的，适用税额在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当
地适用税额的基础上提高50%。

第五条 占用园地、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
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适用税额按照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执行。

第六条 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
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
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
可以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报经
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免征耕地占用税。

前款所称民族聚居区是指民族乡、民族村;生活困难的农村居
民是指享受区(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第七条 纳税人应当向耕地或者其他农用地所在地的地方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

第八条 土地管理部门凭纳税人的完税凭证或者减免税凭证和
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

第九条 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7月23日公布的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办
法》同时废止。



1.兼具资源税与特定行为税的性质

耕地占用税以占用农用耕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用建设的行
为为征税对象，以约束纳税人占用耕地的行为、促进土地资
源的合理运用为课征目的，除具有资源占用税的属性外，还
具有明显的特定行为税的特点。

2.采用地区差别税率

耕地占用税采用地区差别税率，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分别制定差别税额，以适应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耕地
质量差别较大、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相差悬殊的具体情况，具
有因地制宜的特点。

3.在占用耕地环节一次性课征

耕地占用税在纳税人获准占用耕地的环节征收，除对获准占
用耕地后超过两年未使用者须加征耕地占用税外，此后不再
征收耕地占用税。因而，耕地占用税具有一次性征收的特点。

4.税收收入专用于耕地开发与改良

耕地占用税收入按规定应用于建立发展农业专项基金，主要
用于开展宜耕土地开发和改良现有耕地之用，因此，具
有“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补偿性特点。


